
【裁判字號】103,金上,8

【裁判日期】1050412

【裁判案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裁判全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3年度金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陳溫紫律師

被上 訴 人　周健生

　　　　　　江秀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孫治平律師

複代 理 人　黃振城律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忠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3年1月24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0年度金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05年3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三、四項之訴，及其假執行之

聲請，暨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

被上訴人周健生應給付附表十所示訴訟實施授與權人各如附表十

「法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三十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

。

被上訴人江秀玲應給付附表十一所示訴訟實施授與權人各如附表

十一「法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九十八年十月十

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

領之。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附表十二所示訴訟實施授與權人各如附表十

二「法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被上訴人周健生自民國九

十八年九月三十日起，被上訴人江秀玲自民國九十八年十月十二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

受領之。

其餘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周健生負擔四分之

一、被上訴人江秀玲負擔二分之一、被上訴人連帶負擔四分之一

，駁回上訴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於訴訟實施權授與人以如附表十、十一、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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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擔保假執行金額」欄所示現金或同面額之中央政府公債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附表十、十一、十二「法院判

決金額」欄所示現金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本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

   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

   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

   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

   仲裁或起訴、第一項及第二項仲裁或訴訟實施權之授與，應

   以書面為之。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28條第1項

   前段、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上訴人為依上開規定設

   立之保護機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98年度

   重附民字第39號卷〈下稱附民卷〉2第200、201頁上訴人捐

   助章程），其為保障投資人權益，主張本件被上訴人有違反

   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7條之1所定內線交易而為買

   入或賣出股票之行為，造成買受名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

   於民國101年5月3日變更名稱為安鈦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人格仍屬同一，本判決之敘述仍以被上訴人行為時之

   名稱簡稱為名鐘公司）股票如原判決附表1、2、3（下稱附

   表1、2、3）等共計97名投資人與被上訴人為相反買賣股票

   ，為此受有損害而授與訴訟實施權（下稱授與權人）等情，

   業據提出授與權人訴訟實施權授與同意書為憑（附民卷2第

   87至196、247頁），依上開規定，上訴人以自己名義提起本

   訴，合於前揭法律規定。

二、新北地院98年度金字第1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後

   由本院102年度金上字第2號審理）上訴人係以周健生、江秀

   玲二人，及該案其餘被告等人有使名鐘公司提前認列銷貨收

   入之不法行為，造成名鐘公司對外公告之97年3、4月份營業

   收入及97年度第1季財務報告虛偽不實，並導致於97年4月11

   日起至97年7月21日之期間內善意買入名鐘公司股票或可轉

   換公司債之投資人受有損害之事實為據，而依證交法第20條

   第3項、第20條之1、及民法184條、第185條等規定訴請被上

   訴人與該案其餘被告負賠償責任。核與本件上訴人係主張周

   健生、江秀玲二人於97年4月間至7月有為內線交易行為，造

   成與被上訴人為相反買賣之善意投資人即本案授與權人受有

   損害，而依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2項、第20條第3項、民法第

   184條、第185條等規定訴請被上訴人負賠償責任，兩件訴訟

   之行為態樣、原因事由及方法手段並不相同，故二訴訟請求

   原因事實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亦非屬同一，自非同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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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上訴人抗辯兩案為同一事件，本件為重複起訴等語，尚非

   可採。

三、上訴人主張：

 (一)名鐘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上櫃公司，於97年3、4月間，名

   鐘公司為擴展大陸地區白牌手機零組件業務，與訴外人即大

   陸地區之天元控股集團旗下之中銀國際發展有限公司（下稱

   中銀公司）、德聯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德聯公司）及天基實

   業有限公司（下稱天基公司）等合作並生產銷售手機液晶螢

   幕模組（下稱LCM）、手機主機板（下稱PCBA）等零件，被

   上訴人周健生自96年6月25日後擔任名鐘公司總經理（惟97

   年7月1日辭去總經理一職，轉任該公司顧問），於執行職務

   範圍內，亦係商業會計法所定之商業負責人；另被上訴人江

   秀玲則為公司訂單處理中心經理。而上開LCM及PCBA交易，

   應於交付成品予中銀公司及天基公司時始得認列營收，不得

   於交付材料時即提前認列，被上訴人明知依證交法規定，申

   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

   隱匿之事，周健生竟於明知尚未交付成品情況下，指示下屬

   提前認列銷貨收入，虛偽申報或公告不實財務報告及財務業

   務，虛增名鐘公司97年3月份新臺幣（下同）4,226萬4,995

   元、4月份1,706萬3,000元營業收入並對外公告之，對名鐘

   公司97年3、4月營業收入造成重大影響，且屬99年修正前重

   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第2條第7款規定之公司發

   生重大之內部控制舞弊，為重大影響名鐘公司股票價格之消

   息。被上訴人於知悉有重大影響名鐘公司股價之名鐘公司虛

   增97年3、4月營業收入消息後，至該消息97年7月21日公開

   前，周健生指示其助理訴外人陳信銘，於97年4月21日及同

   年月30日以訴外人陳束燕帳戶賣出名鐘公司股票計180仟股

   ，另於97年4月30日以訴外人高秀川帳戶賣出名鐘公司股票

   324仟股，江秀玲則於97年4月17、18、21、24、25等日賣出

   名鐘公司股票共計642仟股，已構成內線交易。被上訴人行

   為已違反商業會計法、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虛偽申

   報或公告不實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及內線交易等罪嫌，

   於98年3月間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並經本院更一審刑事庭判決有罪在案。

 (二)被上訴人為內線交易行為，有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2項、同

   法第20條特殊侵權行為規定之適用，且被上訴人於事實發生

   時為名鐘公司內部人，名鐘公司虛增97年3、4月份營業收入

   乙事，係由周健生主導，江秀玲配合為之，渠等自當知悉此

   營收虛增之消息若公開於市場，將重大影響名鐘公司股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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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卻於消息公開前，大量拋售名鐘公司股票以規避損失，

   主觀上難謂無故意或過失存在，並致本件授與權人受有損害

   ，授與權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另被

   上訴人以其內部人之資訊優勢地位，故意從事內線交易行為

   ，破壞我國證券市場交易秩序之公平性，損害投資人之權益

   ，亦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應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授與權人等負損害賠償責任。再證

   交法之立法除為發展國民經濟外，並有保障投資大眾之目的

   ，同法第157條之1規定明文禁止內線交易，其內涵亦在維持

   證券市場之公平性，以保護投資人，是證交法第157條之1規

   定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故被上訴人

   之內線交易行為亦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應依本條第2

   項規定對授與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被上訴人為內線交易

   行為，而有證交法第157條之1、同法第20條特殊侵權行為規

   定，及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規定之適用，無論其等主觀上

   有無意思聯絡，因客觀上乃屬行為關連共同，故應依民法第

   185條共同侵權行為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若認被上訴人無

   須依民法第185條負連帶賠償責任，亦應負不真正連帶賠償

   責任。

 (三)本件授與權人乃於被上訴人從事內線交易期間即95年3月至4

   月間買進名鐘公司股票之人，其損害金額之計算，應以授與

   權人在消息未公開前於各該特定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之價格

   ，與名鐘公司依規定將前揭重大消息被揭露（即97年7月21

   日媒體揭露名鐘公司虛增97年3、4月營業收入）後10個營業

   日，即95年7月22日至同年8月5日（其中7月26至28日、8月2

   至3日休市）之平均收盤價之差額，乘上授與權人買入之股

   數，即為被上訴人之法定應賠償額。本件授與權人為與被上

   訴人內線交易當日從事相反買賣之人，其等買入名鐘公司股

   票之價格，為重大消息公開前被不實墊高之價格，授與權人

   之損失即為名鐘公司股票之真實價值與買價之間之差額，而

   名鐘公司股票之真實價值為何，參考內線交易之立法例，應

   以重大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之平均收盤價定之。是依據證

   交法第20條、民法第184條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時，其

   計算賠償金額之方式與證交法第157條之1並無不同。

 (四)爰依95年1月11日修正公布之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2

   項、第20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2項及第185條之規定

   ，聲明請求周健生應給付授與權人如附表1所示之金額共2,8

   33萬5,8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江秀玲應給付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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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人如附表2所示之金額共8,473萬1,61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

   人受領之；暨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授與權人如附表3所示之

   金額共5,451萬6,3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對其敗訴之5,586萬1,264元本息部

   分，提起上訴，上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2、3、

   4項之訴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1.周健生應給付授與

   權人如附表10所示之金額共944萬5,28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周健生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由

   上訴人受領之。2.江秀玲應給付授與權人如附表11所示之金

   額共2,824萬3,8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江秀玲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由上訴人受領之。3.被

   上訴人應連帶給付授與權人如附表12所示之金額共1,817萬2

   ,1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由上訴人受領之。(三)請准依證券投

   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請准提供中央政府

   公債供擔保後准為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其餘敗訴部分，未

   據其聲明不服，不在本件審理範圍）。

四、被上訴人則以：

 (一)周健生部分：名鐘公司內部並未訂定任何會計處理原則，故

   收入是否應認列，悉依合約約定為準。依名鐘公司與中銀公

   司、德聯公司所簽訂之三方LCM交易合約書第2條第2款、第3

   條第1款規定，名鐘公司向中銀公司指定之LCM商採購後，將

   LCM相關物料交付德聯公司並驗收通過後，名鐘公司即得於3

   0日內向中銀公司請求支付貨款。PCBA部分，三方雖未簽定

   書面契約，而係以下單方式為之，但依三方商業交易慣例，

   亦比照上述LCM交易合約之精神為交易，名鐘公司既已將相

   關物料交付予德聯公司，合約價款即已確定且得收現，業已

   履行契約所約定之給付義務，自得將上開LCM及PCBA交易認

   列收入，何來伊指示公司員工填製不實銷售單、虛增營業收

   入及製作虛偽不實財務報表。又內線交易禁止規定之另一要

   件為消息須具重大性，以LCM及PCBA商品銷售量之營收公布

   日期而論，對照4月10日及5月9日營收公布後5個交易日之股

   價波動，股票差價僅在1元左右，可見該消息對名鐘公司股

   票價格之漲跌，並無明顯之必然關連，足證本件財務報表之

   製作及公佈，對名鐘公司股價並無重大影響而不具重大性。

   伊對財務報表製作之內容根本欠缺是否屬重大影響股票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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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之認知，遑論其有可能具備實際知悉之主觀要件，伊不

   該當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要件，應屬明確。再伊指示陳信銘

   以高秀川及陳束燕之帳戶賣出共504張股票之時點，並非在

   財務報表公開時間前後之18小時內，且未侵害投資人權利，

   難謂有投資人有損失存在，伊不該當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

   項內線交易行為之要件。伊未為填製不實銷售單、虛增營業

   收入、製作財務報表及非常規之內線交易等行為，均已如前

   述，自不該當證交法第20條之要件，且伊主觀上不具有故意

   或過失，客觀上並未為不法侵害他人之行為，亦不構成民法

   侵權行為。投資人所受之損害並非人身或財產等絕對權受到

   侵害，至多為有價證券交換價值降低之純粹經濟上損失，僅

   為利益受侵害而非權利。另伊依實際存在有效之契約、單據

   ，製作財務報表，並依規定公告，自不屬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更無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上訴人亦未能就責任成立與

   責任範圍舉證證明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伊自不成立民法

   第184條侵權行為。伊既不成立侵權行為，亦不與其他被上

   訴人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上訴人依民法第185條主張伊等應

   負共同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洵屬無據。伊本於確實

   有效之契約製作財務報表，依法公告，並未違反證交法誠實

   申報義務，上訴人以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20條第3項為請

   求權基礎並無所據。又伊既無犯罪行為，上訴人以民法第18

   4條、第185條及公司法之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自然失所附麗

   。倘認伊已獲悉重大影響名鐘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並為內

   部控制舞弊及非常規交易等內線交易行為，惟伊已於97年7

   月1日時辭任名鐘公司總經理職務，且未因上開行為而獲得

   任何實質上不法利益，情節至屬輕微，懇請減輕賠償金額。

   上訴人於另案業已與部分被告達成和解，和解金額為4,028

   萬6,700元，是二訴訟中關於同一授與上訴人訴訟實施權之

   投資人，其所受損害已獲得填補，於本件自應予扣除等語，

   資為抗辯。並對於上訴人之上訴，答辯聲明：1.上訴駁回。

   2.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二)江秀玲部分：依名鐘公司、中銀公司、德聯公司於97年3月1

   2日簽訂LCM交易合約書之內容可知，名鐘公司僅負責出資向

   中銀公司所指定之原物料供應商購買原物料，一旦該原物料

   交付後，即已完成契約中對中銀公司之所有義務，並於德聯

   公司驗收後30天向中銀公司請款，不待中源公司將原物料組

   成成品後，方得列為名鐘公司之銷貨收入。名鐘公司確已按

   契約約定交付全部LCM之原物料，而得將此筆交易列為名鐘

   公司97年3月份之銷貨收入，伊於名鐘公司銷貨單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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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無任何虛偽不實情事。另有關中銀公司透過天基公司向名

   鐘公司購買PCBA商品2萬組，名鐘公司係直接向聯誠數碼有

   限公司（下稱聯誠公司）購買成品，並由聯誠公司將商品交

   付天基公司，依聯誠公司之PACKING LIST、INVOICE所載，

   聯誠公司確交付2萬組PCBA商品並向名鐘公司請領2萬組PCBA

   之金額，名鐘公司亦依聯誠公司請款金額匯入聯誠公司帳戶

   。其後，在商品交付上雙方達成口頭協定，後續有關PCBA商

   品之交易均比照購買LCM商品模式，名鐘公司僅需交付生產

   PCBA之原物料即完成交付義務，但須支付加工費，並同意將

   PCBA原物料交由訴外人金鵬公司加工，因此後續有關名鐘公

   司與天基公司間PCBA之交易，名鐘公司毋須將原物料組成成

   品出貨予天基公司後，方得列為名鐘公司之銷貨收入，是名

   鐘公司既已交付PCBA原料，並由金鵬公司加工，自得將此2

   筆交易列為銷貨收入，伊於名鐘公司銷貨單上簽名，亦無任

   何虛偽不實之情事。上訴人雖主張伊等應連帶賠償如附表所

   示因買進名鐘公司股票而受損害之人，並羅列其等應受賠償

   之金額，然上訴人並未提出授與權人相關股票買賣資料佐證

   ，難謂確受有損害。又民法第272條規定連帶債務之成立，

   除債務人明示外，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而證交法第157條

   之1僅於第4項規定，第1項第5款之人對提供消息者與消息受

   領者應負連帶責任，其餘情形並未明文規定應負連帶責任，

   上訴人主張伊應與其他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於法未合

   。縱認伊之行為違反證交法第157條之1規定，然伊係分別於

   97年4月17日、18日、21日、24日及25日賣出名鐘公司股票

   ，所賣出之數量亦僅屬少量，情節輕微，請求減輕賠償金額

   。另認定證交法第20條之損害賠償時，應採淨損差額法，亦

   即以證券真實價格與買價或賣價間之差額，為其認定基礎，

   名鐘公司每股股價自97年4月11日起至97年7月25日止跌幅雖

   達12.07元，但其中4.24元係因市場因素所生之貶損，上訴

   人於此範圍內即不得向伊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對於上訴

   人之上訴，答辯聲明：1.上訴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願

   供擔保，請求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五、經查：

 (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名鐘

   公司於97年3、4月公告當月營收資訊及公告申報之97年第1

   季財報，涉嫌虛增營收美化財務報表，被上訴人涉犯內線交

   易罪嫌，以97年度偵字第19905號、第21525號、第22308號

   及98年度偵字第1913號提起公訴，並經新北地院刑事庭於99

   年11月12日以98年度金訴字第4號判決周健生共同犯證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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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3年2月

   ，又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3

   年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6月；暨判決江秀玲共同犯商業

   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記入不實罪，處有期徒刑5月，又

   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3年

   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嗣檢察官及被上訴人均不服

   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0年度金上訴字第6號判決，撤銷原判

   決關於周健生部分暨關於江秀玲被訴涉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

   項第1款內線交易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改判周健生共同犯

   已依證交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行為負責人犯證交法第171

   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

   刑5年；暨周健生、江秀玲被訴涉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

   款內線交易罪部分均無罪。復經檢察官提起上訴，已經最高

   法院以103年度台上字第2093號判決撤銷原判決關於周健生

   、江秀玲被訴內線交易部分，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嗣本院10

   3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撤銷原判決關於周健生、江秀

   玲被訴內線交易暨定應執行刑部分，改判周健生犯證交法第

   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1年8月。江秀

   玲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1

   年8月在案。

 (二)上訴人前經買受名鐘公司股票、公司債之投資人共計151人

   （包含本件部分授與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以被上訴人就

   名鐘公司97年3月、4月公告之每月公司營收資訊，及公告申

   報之公司97年第1季財務報告，因有提前認列銷貨收入涉及

   虛偽不實等事實，依據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及民法

   第184條等規定，訴請被上訴人應與其餘訴外人等共計20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經新北地院98年度金字第1號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事件，判決「安鈦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健生、

   陳祖慶、江秀玲、黃懷箴，應連帶給付附表所示之訴訟實施

   權授與人，及如該附表賠償金額欄所載之金額，及自九十八

   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各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並由原告受領之。被告陳昌福、陳錦宏應給付附表所示之

   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如該附表賠償金額欄所載之金額，及自

   民國九十八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各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本判決第一項至第二項被告

   ，就應給付如附表賠償金額欄所載之金額，如其中一項被告

   履行給付後，另項被告於給付之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原

   告其餘之訴駁回。…」。兩造對於上開民事判決不服提起上

   訴後，該民事事件之同案被告、被上訴人業與授與權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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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本件部分授與權人在內）達成和解。

 (三)名鐘公司成立於67年10月21日，於87年6月25日辦理公開發

   行，上櫃日期為92年10月30日，每股面額10元，於97年5月

   時實收股本股數為6,696萬4,562股、98年9月時實收股本股

   數為4,398萬1,736股，為公開發行股票及公司債之上櫃公司

   ，另於101年5月3日經核准公司名稱變更為安鈦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地址並變更為臺北市○○區○○○道0段000

   號9樓。又周健生自96年6月25日96年度股東常會後擔任名鐘

   公司總經理（惟97年7月1日辭去總經理一職，轉任該公司顧

   問）；另江秀玲則為名鐘公司訂單處理中心經理。

 (四)名鐘公司與大陸地區天元集團之中銀公司、德聯公司、天基

   公司，約定合作生產、銷售LCM及PCBA等手機零組件產品。

   迄97年3月底及4月底，名鐘公司生產之LCM、PCBA商品，實

   際出貨及銷售情形如原判決附表4、6（即本院103年度重金

   上更(一)字第2號刑事判決附表6、8）所示，惟名鐘公司所製

   作之97年3、4月之財務報表，則將97年3、4月份之銷售金額

   認列為如原判決附表5、7（即上開刑事判決附表7、9），據

   此名鐘公司依證交法第3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於97年4月10日

   公告其97年3月營業收入淨額為8,510萬8,000元、於97年5月

   9日公告其97年4月營業收入淨額為6,656萬元，並經名鐘公

   司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另名鐘公司依證交法第36條第1

   項第2款規定所製作之名鐘公司及其子公司97年第1季財務報

   告，業經周健生用印，上開財務報告於97年4月底前由名鐘

   公司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而對外公告，名鐘公司並於97年

   10月17日將更正後財務報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上傳而對外公

   告該財務報告。

 (五)聯合晚報於97年7月21日在A10版刊載新聞報導，名鐘公司遭

   櫃檯買賣中心查核發現公司與大陸及海外多家公司交易疑似

   虛偽不實，公司藉此衝高營收美化財報，並有公司高層利用

   人頭在股價上漲之際拋售持股獲利，經新北地檢署上午前往

   公司進行搜索，並約談公司董事長等10餘人到案。名鐘公司

   則於97年7月22日針對聯合晚報上開報導及97年7月22日工商

   時報之相關報導提出說明表示並無虛設任何公司或意圖虛增

   不實營收。

 (六)名鐘公司股票於97年4月11日之收盤價格為每股16.95元，97

   年7月25日（即名鐘公司發佈遭調查局搜索之重大訊息後3日

   ），名鐘公司股票收盤價格為每股4.88元，跌價12.07元，

   跌幅約為71.21%；另名鐘公司於97年4月25日之大盤加權指

   數為8,948點，至97年7月25日止減少至7,234點計算，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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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計19.16%，同期間櫃檯指數則自159.4點減少至119.5點，

   跌幅約計25.03%；另該公司股票98年1月至9月之收盤平均價

   ，分別為1.91元（1月）、2.3元（2月）、2.84元（3月）、

   3.47元（4月）、3.13元（5月）、2.92元（6月）、3.08元

   （7月）、2.79元（8月）、3.58元（9月）；另名鐘公司於

   97年5月12日起至5月23日之10日均價為19.855元、於97年7

   月22日起至8月5日止之10日均價為4.574元。

 (七)周健生、江秀玲自97年3月24日起至7月21日期間，分別有於

   原判決附表8（同上刑事判決附表10之編號1至5、18至21，

   下稱附表8）、附表9（同上刑事判決附表11，下稱附表9）

   之時間點出售股票。另如附表1所載29名投資人於97年4月30

   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而與周健生為相反買賣；如附表2所

   載67名投資人於97年4月17日、4月18日、4月24日、4月25日

   等4個交易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而與江秀玲為相反買賣；

   另如附表3所載39名投資人於97年4月21日交易日買入名鐘公

   司股票，而與被上訴人為相反買賣。

   等事實，有新北地檢署檢察官97年度偵字第19905號、第215

   25號、第22308號及98年度偵字第1913號起訴書、新北地院9

   8年度金訴字第4號刑事判決、本院100年度金上訴字第6號刑

   事判決、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93號刑事判決、本院1

   03年度重金上更(一)字第2號刑事判決、和解授與權人明細、

   名鐘公司公司登記資料查詢、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司基本資料

   查詢、LCM交易合約書、名鐘公司開立發票及營業收入資訊

   查詢、名鐘公司97年第1季財務報告書、97年上半年度財務

   報告書、97年度財務報告書、名鐘公司97年7月22日公告之

   重大訊息、奇摩股市名鐘公司股價、名鐘公司上櫃個股日成

   交資訊查詢、名鐘公司股價收盤均價表、名鐘公司內線交易

   受損害投資人求償表等件影本為證（附民卷1第12頁以下、

   卷2第1至86、203至223、248至256頁、原審卷1第5至32、68

   至71、253至260、288、289頁、卷2第81、82、286至295頁

   、卷3第7至108、122至139、248至250、256至291頁、本院

   卷第51、52、187至210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3

   第3、4頁），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03年度重金上更(一)

   字第2號刑事卷、102年度金上字第2號民事卷全卷查核屬實

   ，自堪信為真實。

六、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涉犯內線交易名鐘公司股票，爰依證交

   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2項、第20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

   1、2項及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等

   語。但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並無虛增營業收入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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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偽不實財務報表，本件財務報表之製作及公佈，對名鐘公

   司股價並無重大影響而不具重大性。伊對財務報表製作之內

   容亦欠缺是否屬重大影響股票價格消息之認知等語。經查：

 (一)被上訴人是否提前認列名鐘公司之銷售收入以虛增營收，而

   有製作不實財務報告等文件？

   1.名鐘公司與大陸地區天元集團之中銀公司、德聯公司、天

     基公司，約定合作生產、銷售LCM及PCBA等手機零組件產

     品。迄97年3月底及4月底，名鐘公司生產之LCM、PCBA商

     品，實際出貨及銷售情形如原判決附表4、6（即本院103

     年度重金上更(一)字第2號刑事判決附表6、8）所示，惟名

     鐘公司所製作之97年3、4月之財務報表，則將97年3、4月

     份之銷售金額認列為如原判決附表5、7（即上開刑事判決

     附表7、9），已如前述，虛增名鐘公司97年3月份新臺幣4

     ,313萬6,259元、4月份1,706萬3,000元營業收入。且本件

     係由周健生分別於97年3月24日之前當月某日及97年4月24

     日之前當月某日，指示訴外人陳祖慶（名鐘公司副總經理

     兼業務處處長，同為新北地院98年度金訴字第4號刑事案

     件被告）轉指示江秀玲、訴外人黃懷箴（名鐘公司訂單處

     理中心助理，同為新北地院98年度金訴字第4號刑事案件

     被告，原名黃）將如附表5、7所示未實際出貨之LCM、P

     CBA商品數量，提前認列為97年3、4月之銷貨收入，由黃

     懷箴於97年3月24日、3月25日、4月24日、4月25日製作原

     始憑證銷貨單，由江秀玲、陳祖慶核准，使名鐘公司會計

     人員編製記帳憑證轉帳傳票，進而將如附表5、7所示未實

     際出貨之LCM、PCBA商品數量，登入名鐘公司會計帳簿及

     財務報表內，並將各該部分銷貨收入，載入記載名鐘公司

     97年3、4月營運情形之財務業務文件，及編製含97年會計

     年度第1季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等財務報

     表在內之該公司財務報告，分別於97年4月10日、97年5月

     9日及97年4、5月間某日，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及公告等

     事實，並有LCM訂單管制表、出貨日期分別為97年3月24日

     、3月25日、4月24日、4月25日之銷貨單、名鐘公司編號

     000000000（日期為97/3/24）、000000000（日期97/3/25

     ）、000000000（日期97/4/24）、000000000（日期97/4/

     25）、000000000（日期97/4/25）轉帳傳票附卷、LCM訂

     單相關進度、97年5月14日寄送「寄件者：張香平；收件

     者：黃、李杰；副本：陳祖慶、陳少華、江秀玲」電子

     郵件等件可憑（新北地檢署97偵21525號卷1第41、42頁，

     97年度偵字第19905號卷2第165、167、176、17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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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271頁，新北地院98年度金訴字第4號卷1第114至116

     頁），暨名鐘公司依證交法第36條第1項第2款規定所製作

     之名鐘公司及其子公司97年及96年第1季合併財務報表（

     原審卷3第7至107頁）、名鐘公司依證交法第36條第1項第

     3款規定公告並申報之97年3月、4月份營業收入上傳至公

     開資訊觀測站之「開立發票及營業收入資訊」資料（原審

     卷2第81、82頁）、櫃買中心99年9月6日證櫃監字第00000

     00000號函及附件可參（同上刑事判卷3第113、114頁）。

   2.江秀玲於新北地院98年度金訴字第4號審理時供稱「…檢

     察官所指97月3月底有部分LCM組並沒有出貨到中銀公司是

     事實，…PCBA部分銷貨收入，一樣是以材料到位後認列，

     起訴書所載沒有實際出貨部分若就成品而言是事實，但是

     我的認知是以材料到位就可以認列銷貨收入…」（同上刑

     事卷1第211頁反面）、且清楚LCM、PCBA商品之交易進度

     （同上刑事卷3第51頁），「（陳祖慶說公司每天都會有

     早會，你也都會參加，他又說關於PCBA及LCM的交易，分

     別在3月25日及4月25日之前，他就已經知道沒辦法出貨完

     成，他在早會的時候也有向周健生總經理報告，你也在場

     ，周健生指示他說即使沒有出貨完成也要列為營收，當時

     陳祖慶是否確實有向周健生報告事前沒有辦法出貨完成？

     ）成品的部分他確實有向周總經理報告過。」（同上刑事

     卷3第55頁）。陳祖慶於刑事審理中結證稱「（為何在貨

     物還沒有交貨的情況下，就把LCM的交易額全部認列為銷

     貨收入？）我們遇到沒有出貨的情況會去跟總經理報告，

     周總說這部分可以執行銷售沒有問題，所以我們就按照這

     東西去做執行，執行的過程我會先打電話跟中銀的業務說

     我們有這些貨要認列，可不可以去做銷售，他說可以，然

     後我就會指示訂單處理中心去做一些報表的取得。」、「

     （周健生除了指示你之外，有無指示其他人來完成提前認

     列的事情？）他說可以執行的場合，有時候是周總跟我在

     他的辦公室，有時候江秀玲也在，4月間關於PCBA部分在

     開日會時也曾經討論過，所以江秀玲也知道提前認列的事

     情。」、「（沒有實際交貨卻提前認列收入一事，還有誰

     知道？）訂單處理中心的江秀玲、黃、周總及我本人都

     知道。」等語（上開刑事判卷3第10頁背面、11頁）。及

     黃懷箴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名鐘公司對於中銀公司

     、天基公司或興威通信公司尚未付給名鐘公司的合約貨款

     ，有無先行列入名鐘公司的財報營業額裡面？）在97年3

     月時，中銀公司還沒有給名鐘公司162萬3400元美金的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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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但名鐘公司有先認列在3月份的營收，後來中銀公司

     是在4至5月間分次才把這筆貨款給付完畢。（是誰指示先

     認列在3月份的營收？）我的主管江秀玲。（除了中銀公

     司這筆之外，其他月份還有類似的情形嗎？）97年4月份

     天基公司尚未支付的貨款約94萬3000美金。公司有先認列

     在四月份的營收，後來這筆錢是在五月份才給付完。（提

     示陳祖慶電腦資料2張）在上面關於97年3月份先行完成外

     包驗收及銷貨程序，但尚未實際出貨，中銀公司也尚未付

     貨款，而名鐘公司先認列的金額有多少？）162萬元美金

     。這些錢後來都陸陸續續有收到。」（新北地檢署97年度

     偵字第21525號卷1第257頁）、於新北地院98年度金訴字

     第4號審理時供稱「…起訴書中提到97年3月底部分LCM的

     產品尚未實際出貨，以成品而言是事實。…起訴書提到有

     部分PCBA並未出貨，就成品而言也是事實…」等語（同上

     刑事卷1第224頁反面），據此可見周健生、江秀玲均明知

     上開LCM、PCBA商品未全部出貨之情形下，猶為前揭共同

     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之行為，進而由周健生虛偽

     申報或公告不實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洵屬明確。

   3.被上訴人雖抗辯依名鐘公司與中銀公司、德聯公司所簽訂

     之LCM交易合約書第2條第2款及第3條第1款規定，及就PCB

     A實際交易情形，名鐘公司向中銀公司指定的廠商採購，

     並將相關物料交付德聯公司並驗收通過後，即已履行契約

     所約定之給付義務，合約價款亦已確定，名鐘公司並得請

     求貨款，自得將此交易認列銷售收入，故伊將之記載於財

     務報告上，自無虛增營收製作不實報表之行為等語。然查

     ：

     (1)名鐘公司就LCM、PCBA商品交易乃以成品為標的，此由

       名鐘公司與中銀公司簽訂之購銷合同CZ00000000000及

       CZ00000000000皆以成品為內容（原審卷1第72、73頁）

       ，及觀諸編號F0000000、F0000000、F0000000、F00000

       00、F0000000、F0000000、F0000000、F0000000之外包

       單（原審卷1第89、90、120、121、128、133頁），及

       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等銷貨單（原審卷2第137、139、148、150、

       151頁），亦是以外包驗收日期作為交易基準日，並非

       以交料時作為交易基準日，即可徵知。

     (2)再周健生於新北地院98年度金訴字第4號審理時亦自承

       實質上就是要買賣LCM及PCBA的成品等語（同上刑事卷

       3第64頁）；及參酌訴外人即名鐘公司財務經理陳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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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刑事審理時證稱「（你剛才提到LCM及PCBA買賣的應

       該都是成品，而不是單純買賣材料，是不是？）是，當

       初這個交易是要買材料要來做成品。」（同上刑事卷3

       第39頁背面）、訴外人中銀公司總經理廖大有亦於刑事

       審理時證稱「（依據該份購銷合同，交貨日期有限定3

       月15日要交貨，依你所言交貨是指交成品，則名鐘公司

       是否負有3月15日交成品的義務？）是。就這張訂單，

       他是要交LCM成品給我們。」、「（中銀公司與名鐘公

       司的LCM及PCBA的交易，經濟的實質到底是要買LCM、PC

       BA的成品？還是只是要買LCM、PCBA的原物料？你們最

       主要買賣的標的物是什麼？）我出貨給客戶都是LCM還

       有PCBA的成品。」等語（同上刑事卷3第137、第138頁

       反面）、訴外人名鐘公司會計江麗惠於刑事審理時證稱

       「（依據這個銷貨單的銷貨識別就是銷貨製成品來看的

       話，這個前提這樣子有矛盾嗎？如果只交料，有無辦法

       開立這個銷貨單？）我們不會這樣做。」（同上刑事卷

       3第152頁）、訴外人名鐘公司會計課長曾珠雀於刑案審

       理時證稱「（可否判斷當初在97年3月24日名鐘公司出

       貨給中銀國際，到底名鐘公司當時出的是什麼東西嗎？

       ）當時出的是製成品，摘要是一個料號，應該是LCM的

       東西。」（同上刑事卷3第156頁），益足認名鐘公司就

       LCM、PCBA商品交易係以成品為標的。是本件既以成品

       為買賣標的，則名鐘公司僅交付原料至製造廠但尚未製

       成成品前，自難認其已經履行契約之給付義務。

     (3)系爭LCM交易合約書固於第2條第2項約定：「乙方（即

       名鐘公司）向甲方（即中銀公司）指定的LCM原物料供

       應商採購，並將相關物料交付丙方（即德聯公司），乙

       方即完成對甲方訂單的所有義務，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

       拒絕支付採購之價金。關於LCM原物料品質風險與運送

       風險，由丙方向甲方負責。關於產品生產風險與交貨時

       間的風險，由中源公司向甲方負責。」，及同契約第3

       條第1項約定：「乙方向甲方指定的原物料供應商採購

       ，並將相關物料交付丙方，乙方即完成對甲方訂單的所

       有義務，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支付採購之價金，並

       在丙方驗收後30天無條件付款與乙方。」（原審卷1第

       68至71頁）。然陳祖慶於刑案審理時證稱「（合約書第

       2條條款的目的是什麼？）…合約內容我沒有參與討論

       ，我只知道當初要簽訂合約的目的是因為都是預付，擔

       心付完之後收不到錢，其用意是在保障名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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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刑事卷3第16頁背面）。陳錦宏於刑事案件審理時

       證述「（LCM交易合作書有提到說德聯公司驗收物料後

       ，物料的物權還是屬於名鐘公司所有，此時名鐘公司是

       否需要在帳上認列存貨？）這是一般商業交易上的條款

       ，我們會做保留所有權的宣示以確保權益。單以這個條

       文來看的話，這是名鐘公司的存貨沒錯，應該要在帳上

       認列存貨。」（同上刑事卷3第35頁）；名鐘公司總經

       理特助兼發言人訴外人陳信銘證稱「（契約中記載交料

       就完成，當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我們當時是第

       一次踏入這樣的交易，供應商是由天基跟德聯公司指定

       的加工廠商，這些加工廠商如果不能如期出貨，這個責

       任應該歸在天基跟德聯身上，而不應該歸在我們買方，

       所以我們當時就強烈要求我們零件有出去的時候，責任

       就不在我們身上，時間到我們還是要收到款項，這是為

       了要保護名鐘公司的利益，對方也同意，所以才會簽訂

       合約。」（同上刑事卷3第46頁背面）；中銀公司總經

       理廖大有於刑事案件審理時證稱「（按照這份合約，你

       們是否約定說只要名鐘公司料件備齊，交付給德聯，你

       們中銀就要付錢？）是，我覺得簽訂合約的精神是名鐘

       要保護他的資產及權益，我看了沒有什麼大問題，就簽

       了。」（同上刑事卷3第135頁）等語，可知前揭契約條

       款，係在規範交易三方之交易模式及保障名鐘公司對於

       貨品之所有權，應非用以規範會計上之處理方式甚明，

       故名鐘公司所製作財務報表上關於銷貨收入之認列時點

       ，自仍應遵循會計原則處理。而按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2號「收入認列之會計處理準則」第27段業經規定：「

       銷售商品應於符合下列所有情況時認列收入：一企業將

       商品之顯著風險及報酬移轉予買方。二企業對於已經出

       售之商品既不持續參與管理，亦未維持其有效控制。三

       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四與交易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

       能流向企業。五與交易相關之已發生及將發生之成本能

       可靠衡量」（原審卷2第46、47頁）。周健生為名鐘公

       司之總經理，江秀玲係名鐘公司訂單處理中心經理，其

       等於執行職務範圍內，同係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

       人，對此基本會計原則，實難諉稱不知。且上開會計原

       則係各界所接受並普遍遵守之原理原則，用以規範企業

       之會計處理方式，為了使各企業間之財務報表更具有比

       較性，自不允許各企業因私下之合約約定，破壞各企業

       間財務報表之比較性，此再由訴外人即名鐘公司委託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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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財務報告之會計師陳慧銘在刑事審理時證述「（如果

       有條文的特別規定，但是不符合你剛說認列標準，你們

       會依會計準則來認列，或是依條文的特別規定來認列？

       ）一般實務上還是以貨品的交付即出貨為主，縱使有條

       文的特別規定，如果沒有符合貨品交付的情況下，我們

       還是不會把它認為是可以認列的。」等語（同上刑事卷

       2第214、215頁），益可佐證。被上訴人以上開契約約

       定辯稱名鐘公司於將物料交付德聯公司並驗收通過後，

       即完成契約義務，而得將此認列銷售收入等語，尚非可

       採。

     (4)況對照LCM交易合約書第2條第3項：「丙方（即德聯公

       司）經乙方（即名鐘公司）下單後，並接受乙方委託，

       將其他LCM原物料運送至中源公司組裝生產，相關物料

       經丙方驗收後，物權仍為乙方所有，但丙方負有運送與

       保管之責任，運送費用由丙方負擔。」，及同契約第3

       條第3項：「乙方對中源公司的加工費支付，產品需經

       過甲方（即中銀公司）之驗貨無誤，在出廠前始支付相

       關加工費用給中源公司。」等約定（原審卷1第68至71

       頁），名鐘公司將原物料交付德聯公司後，仍需交由加

       工廠中源公司加工完成後，始成為中銀公司得用之成品

       ，顯見在名鐘公司交付原物料予德聯公司時，尚未達將

       商品即LCM成品之價值移轉予買方中銀公司之程度。又

       名鐘公司將原物料交付予德聯公司後，德聯公司將原物

       料交由加工廠中源公司加工，加工費仍應由名鐘公司支

       付，加工完成後，名鐘公司深圳辦事處的人員亦會進行

       驗收等情，亦據江秀玲於刑事案件審理時陳述「（LCM

       交易合作書上也說，由德聯公司負責驗收物料之後由中

       銀公司負責驗收成品，既然都是由你們訂單中心去下訂

       單，訂單中心是否需要負責控管訂單的成果，成品需不

       需要你們驗收？）成品是由客戶驗收，驗收的部分都是

       由深圳辦事處的人驗收的，臺北的公司人員無法驗收。

       」（同上刑事卷3第52頁背面），及陳祖慶證述「（江

       秀玲的工作內容有無包含驗收部分？）這部分很模糊，

       因為外包的東西，照理說會包含驗貨，但當然不是台北

       的訂單處理中心直接去。外包的東西，訂單處理中心會

       負責全部的責任，但是因為一個在臺灣，一個在深圳，

       江秀玲不會直接過去，但是她應該會要求深圳辦事處的

       陳少華、李杰去驗貨，陳少華、李杰都是從寧波工廠調

       過來深圳的。」（同上刑事卷3第8頁背面）甚詳，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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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鐘公司對於該原物料仍有持續參與管理或維持其有效

       控制。凡此與前揭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2號「收入認列

       之會計處理準則」第27段規定，難謂相符，自不得認列

       為營業收入。再名鐘公司與中銀公司所簽訂之購銷合同

       CZ00000000000及CZ00000000000，其內約定之價款皆為

       LCM成品之價款（原審卷1第72、73頁）；則LCM交易合

       約書第3條第1項所稱「採購之價金」，當係指中銀公司

       向名鐘公司採購LCM成品之價金無訛，而非指交付原物

       料之價款，是在名鐘公司與中銀公司未約定交付原物料

       後所得收取或支付之原物料價款若干之情況下，名鐘公

       司交付原物料後所得認列原物料部分之銷貨收入金額，

       實無法確定，在會計處理上，自無法認列銷貨收入。再

       參諸會計上之成本收益配合原則，當某項收益已經在某

       一會計期間認列時，所有與該收益之產生有關的成本均

       應在同一會計期間轉為費用，以便與收益配合，正確計

       算損益。是依系爭LCM交易合約書第3條第3項：「乙方

       對中源公司的加工費用支付，產品需經過甲方之驗貨無

       誤，在出廠前始支付相關加工費用給中源公司。」之約

       定，LCM之加工費因係由名鐘公司於產品驗收後支付，

       故該加工費用自屬銷貨成本之一部分。然若認名鐘公司

       在交付原物料後，即得以LCM成品之價款認列銷貨收入

       ，因在該階段名鐘公司所交付之原物料尚未交由加工廠

       中源公司進行加工，加工所產生之加工費即未發生，自

       無法將此加工費用列為銷貨成本之一部分，自顯難以符

       合會計上之成本收益配合原則之規定。是被上訴人上開

       所辯，顯不可採。

   4.此外，被上訴人確有虛增營收，並製作不實之會計憑證暨

     記入帳冊之行為，構成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記

     入不實罪；另周健生亦有虛偽申報、公告不實財務報告及

     財務業務文件之行為，構成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

     申報公告不實罪之事實，亦同為新北地院98年度金訴字第

     4號刑事判決所認定，且就江秀玲所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

     第1款之填製記入不實罪，判處有期徒刑5月，周健生共同

     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公告不實罪，則判處

     有期徒刑3年2月，此有刑事判決書可考（原審卷1第5至32

     頁），而江秀玲對於所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

     記入不實罪，經提起上訴後復又撤回上訴而告確定，周健

     生對上開刑事判決提起上訴，就其虛增營收，並製作不實

     之會計憑證暨記入帳冊行為，及虛偽申報、公告不實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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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行為部分，經本院100年度金上字第

     6號判決撤銷改判共同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

     公告不實罪，則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5年確定，有

     上開刑事判決影本可稽（原審卷3第256至291頁），並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刑事卷全卷查證屬實。再上訴人前以

     被上訴人虛增營收，製作不實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

     等相同事實，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

     民法第184條等規定訴請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經

     新北地院98年度金字第1號認定被上訴人確有該等虛增營

     收並製作不實財務報表之行為，並判決被上訴人應連帶負

     損害賠償之責，亦有新北地院98年度金字第1號判決書影

     本可參（原審卷2第246至285頁），是被上訴人上開虛增

     營業收入以製作不實財務報表之行為，洵屬明確，已堪認

     定。

 (二)被上訴人虛增營業收入製作不實財務報表是否屬於影響名鐘

   公司股價之重大消息？

   1.按99年6月2日修正前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禁止內線交

     易規定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係指涉及

     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對其

     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

     影響之消息，修正前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

     再按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依證交法第36條第1項規

     定，應定期公布公司每月（季）之營收情況（月營收、季

     營收）、季報、半年度及全年度之財務報告，該等財務包

     括營收狀況、營業利益、稅前損益等資訊，其中之公司本

     業營收為公司資產之最重要來源，並反映該公司經營績效

     之最重要指標，可藉以衡量該公司之獲利能力，而與公司

     之財務、業務狀況有密切關係。上開規範之目的乃在促使

     公司即時揭露經營績效、財務狀況，使投資大眾及內部人

     員對等運用資訊，並藉由公布之營業收入，及公司公告之

     財務狀況、未來前景等資訊，作為是否繼續投資之參考，

     不致因資訊公開透明度之差異而影響投資人之判斷。從而

     ，上市、上櫃公司之營收、財務狀況等，既為證券市場投

     資大眾所欲知悉之重大事項，現今一般理性之投資人亦往

     往會參照公司之經營績效、獲利能力、財務及將來之發展

     性，作為評估投資與否或繼續投資之重要依據，倘若公司

     所編製公告之營業收入係經虛增而與實際不符，且該不符

     之情形已達顯著，足以影響正當投資人對於公司之經營情

     況、未來發展前景、公司維持財務報表正確性之態度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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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者誠信之正確認知，進而對其投資公司之決策判斷造成

     影響，則該等「虛增營入製作不實財務報表」之消息，自

     應對公司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且修正前證交法第157條

     之1第4項「第1項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指

     涉及公司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對

     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

     要影響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之規定，授權主管機關就「有重大影響其

     股票價格之消息」訂定範圍，而證交法主管機關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依此授權於95年5月30

     日所訂頒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四項及重

     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之第2條第15款（嗣

     於99年12月22日修正本辦法名稱為「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

     十七條之一第五項及第六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

     理辦法」，並將本款改列第18款）即含括「其他涉及公司

     之財務、業務，對公司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

     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者」，而屬修正前證交法第15

     7條之1第1項禁止內線交易規定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

     價格之消息」無訛。

   2.名鐘公司所公告之97年3月份、4月份營業收入與實際情形

     不符，經比對卷附名鐘公司各月份之「開立發票及營業收

     入資訊查詢資料」（新北地檢署97年度偵第21525號卷1第

     23至24頁、新北地院98年度金訴字第4號卷2第124至127頁

     ），可知：

     (1)關於97年3月份部分：

       名鐘公司原公告之97年3月份營業收入為8,510萬8,000

       元（新北地檢署97年度偵字第21525號卷1第23頁），其

       中屬於虛增之營業收入為4,313萬6,259元，佔該月份之

       營業收入達50.68％即半數以上（00000000&#247;00000000

       ＝0.5068），顯係將該月份之營業收入虛增超過1倍以

       上；又將虛增後之97年3月份營業收入與去年同期即96

       年3月之營業收入2,962萬2,000元相較，97年3月份營業

       收入因虛增結果，較去年同期營業收入增加187.31％（

       00000000&#247;00000000－1＝1.8731），而呈現公司營業

       收入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幾乎達去年同期營業收入3

       倍之榮景，然若將該虛增之營業收入扣除，則名鐘公司

       所應公告97年3月份之真實營業收入將減為4,197萬1,74

       1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以此營收數

       字，則僅較去年同期增加41％，即為去年同期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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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1.41倍（00000000&#247;00000000＝1.41）；又將97年3

       月份之營業收入與同年前月即2月份之營業收入1,011萬

       6,000元相較（新北地院98年度金訴字第4號卷2第125頁

       ），虛增前之97年3月份營業收入較前月增加315％（00

       000000&#247;00000000－1＝3.15），虛增後則大幅提高為

       增加741％（00000000&#247;00000000－1＝7.41），變動可

       謂甚鉅。

     (2)關於97年4月份部分：

       名鐘公司原公告之97年4月份營業收入為6,656萬元（新

       北地檢署97年度偵字第21525號卷1第23頁背面），其中

       屬於虛增之營業收入為1,706萬3,000元，佔該月份之營

       業收入為25.63％（00000000&#247;00000000＝0.2563）；

       又將虛增後之97年4月份營業收入與去年同期即96年4月

       之營業收入3,372萬3,000元相較，97年4月營業收入因

       虛增結果，較去年同期營業收入增加97％（00000000&#247;

       00000000－1＝0.97），而呈現公司營業收入較去年同

       期增長近1倍之榮景，然若將該虛增之營業收入扣除，

       則名鐘公司所應公告97年4月份之真實營業收入將減為

       4,949萬7,000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以此營收數字，則僅較去年同期增加46.8％（00000000

       &#247;00000000－1＝0.468），增幅較虛增結果大幅減半。

     (3)綜上，名鐘公司於97年3月份、4月份虛增營業收入之金

       額甚大，且虛增前後所呈現之公司營運及獲利實況差別

       甚鉅，該等虛增鉅額營業收入，實屬製造不實公司經營

       榮景，而對支撐甚或提高名鐘公司股票價格，提供有利

       因素，應認名鐘公司虛增97年3月份、4月份營業收入，

       致該營業收入與實際情形不符，其程度已達足以變動正

       當投資人對於該公司之經營情況、發展前景、公司維持

       財務報表正確性之態度及經營者誠信之認知，而對投資

       該公司之決策判斷造成影響甚明。揆諸前開說明，是「

       名鐘公司虛增97年3月份、4月份營業收入，製作不實財

       務報表」，自屬修正前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禁止內

       線交易規定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無訛

       。

   3.被上訴人雖辯稱名鐘公司於97年4月10日、同年5月9日公

     告該公司3月份、4月份營業收入後5個交易日之股價波動

     ，股票差價僅在1元左右，可見財務報表之製作及公布，

     對名鐘公司股票價格並無重大影響而不具重要性等語，並

     提出名鐘公司97年3月至5月上櫃個股日成交資訊查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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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證（原審卷1第288至290頁）。然按上市、上櫃公司之

     股票因在市場上公開交易，影響股價變動及股票交易量之

     因素不一而足，是股票之價格、交易量表現，須受各方利

     多因素及利空因素之交互作用，各投資人依自身之判斷所

     產生之買賣需求而為決定，尚非單一之利空或利多消息即

     當然得為決定。而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所以禁止內部

     人內線交易，乃係基於「公開否則禁止買賣」之對等資訊

     原則，茍該資訊之擁有者未將訊息公開，而逕為證券買賣

     之交易，對未能立於對等資訊判斷下之投資大眾，必造成

     不可預期之交易風險，即非屬公平之交易，當為法律所不

     容許。從而，該當「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者，僅

     需以該消息本身足以左右理性投資人之投資決策判斷即屬

     之，至於該消息果真公開後，股價或交易量是否即有波動

     ，因所受影響之原因甚夥，尚無從逕以該股票之價格或交

     易量並無明顯波動起伏（且縱令無波動，亦可能係因該消

     息公開後，壓制原本漲勢或跌勢所致），即推認該消息非

     屬「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亦即股票之實際漲、

     跌及成交量如何，與內線交易之認定無關。是被上訴人以

     名鐘公司分別於97年4月10日、同年5月9日公告該公司當

     年3月份、4年份之營業收入後，公司之股票之價格或交易

     量並無明顯波動起伏為由，辯稱名鐘公司虛增97年3月份

     、4月份營業收入，製作不實財務報表非屬「重大影響其

     股票價格之消息」等語，即非可採。

   4.再按修正前後之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內線交易之禁止

     規定，均在使買賣雙方平等取得資訊，維護證券市場之交

     易公平，已如前述，故僅須內部人具備「獲悉（修正後為

     『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價格之消息

     」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形式要件即已足，

     是內部人於知悉消息後並買賣股票，是否有藉該交易獲利

     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或內部人是否因該內線交易而獲

     利益，在所不問。而被上訴人虛增名鐘公司97年3月、4月

     之銷貨收入，周健生並將之載入財務報表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報及公告，此等「以虛增營業額方式美化財務報表」之

     訊息，主觀上雖無從期待被上訴人主動公開，然客觀上仍

     有公開之可能，此觀諸本案係因名鐘公司向主管機關申報

     及公告97年3、4月營運情形之財務業務等文件後，即經櫃

     買中心察覺該公司上開月份營收有異，研判名鐘公司有虛

     增營收，致該公司97年3、4月公告申報營收資料涉嫌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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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事，該中心乃函請金管會移送新北地檢署，經該署檢察

     官偵辦並執行搜索後，名鐘公司乃於97年7月22日在「公

     開資訊觀測站」輸入該公司遭以涉嫌虛增營收為由，執行

     搜索等內容，並於97年10月17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輸

     入該公司更正後包括上開97年3月、4月在內之營收數字甚

     明，此並有金管會97年7月4日金管證一字第0000000000號

     函（新北地院97年度偵字第19905號卷2第1至6頁）、公開

     資訊觀測站網頁資料（本院103年度重金上更(一)字第2號卷

     2第17至19頁、原審卷3第108頁、本院卷第211頁、新北地

     院98年度金訴字第4號卷2第222）可稽。而按證交法第157

     條之1第1項僅有關於「未公開或公開後12小時（修正後為

     『18小時』）內，不得買入或賣出股票或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之規定，並未規定該重大消息之公開限於公司

     或其相關人主動為之，自難謂「名鐘公司虛增97年3月份

     、4月份營業收入，製作不實財務報表」之消息並無「公

     開之可能，因而不屬於證交易第157條之1第1項所謂之「

     重大影響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

   5.綜上，「名鐘公司虛增97年3月份、4月份營業收入，製作

     不實財務報表」之消息，合於修正前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

     1項所稱之「重大影響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堪予認定

     。

 (三)被上訴人是否於知悉後至公開前出售名鐘公司股票？

   1.按修正前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禁止內線交易之規定，

     係為防止發行股票公司內部人憑藉其特殊地位而獲悉有重

     大影響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時，於該消息未公開或公開後

     12小時內買賣股票，造成一般投資大眾不可預期之交易風

     險，以維護市場交易之公平；同條第4項並明定「第一項

     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指涉及公司財務、業

     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

     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其

     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金管會依此授權所訂頒之重大消息公開管理辦法第2條即

     規定涉及公司財務、業務重大消息範圍之項目，第5條第1

     項規定「第二條消息之公開方式，係指經公司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故判斷重大消息公開管理辦法第2條之消息

     公開與否，自應以該消息「經公司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為基準。

   2.查名鐘公司因遭櫃買中心進行實地查核，研判名鐘公司有

     藉該等交易模式虛增盈收之情事，經函送金管會後，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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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會於97年7月4日以金管證一字第0000000000號函轉送新

     北地檢署偵辦，已如前述。承辦檢察官偵查後，於97年7

     月17日向新北地院申請核發搜索票，於97年7月21日指揮

     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組對包括名鐘公司在內之

     相關人、地發動搜索（新北地檢署97年度偵字第19905號

     卷2第333至394頁），名鐘公司隨即於97年7月22日上午8

     時51分、晚上23時27分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先後輸入「

     板橋地檢署指揮檢察官於7/21上午進入本公司進行搜索，

     該搜索對公司營運並無影響，本公司尊重司法公平原則，

     配合檢調，並靜待司法調查結果」、「…本公司並未虛設

     任何公司或意圖虛增不實營收，中銀、天基等公司為大陸

     白牌手機相關廠商，前述二家公司與本公司或本公司內部

     人員並無任何關連，雙方僅有業務往來而已。本公司並未

     與任何公司勾串，進行不法的進銷行為，惟在營收的認列

     與調查單位的認知有所差距，本公司相關幹部已針對此部

     分的疑慮向檢調單位說明…」等內容，名鐘公司嗣再於97

     年9月1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輸入經該公司更正後之包

     括上開97年3月份、4月份在內之該公司97年3月至7月營收

     數字，此有上開金管會函、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等件（

     新北地檢署97年度偵字第19905號卷2第33至394等頁）及

     名鐘公司（嗣更名為「安鈦克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網

     頁資料在卷可稽（本院103年度重金上更(一)字第2號卷2第1

     7至19頁、原審卷3第108頁、本院卷第211頁、新北地院98

     年度金訴字第4號卷2第222）。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所公告

     之資訊能否認定已將重大消息公開，應考量該消息本身之

     特性及個案具體事實之差異而定，名鐘公司雖迄至97年10

     月17日始將經更正後與實際相符之97年3月份、4月份營收

     數字公告；然本件虛增營業收入之交易即為上開金管會移

     送偵辦所指與名鐘公司與中銀公司、天基公司間之LCM、P

     CBA交易，且虛增營收美化報表之行為涉嫌違法，乃一般

     投資大眾所知悉，是名鐘公司既於97年7月21日遭偵查機

     關以虛增上開交易之營業收入而涉嫌違法發動搜索，名鐘

     公司於翌（22）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為輸入上開公告，內

     容亦已指出名鐘公司遭搜索原因係因該公司與中銀、天基

     等公司間之交易涉及虛增不實營業收入，則投資大眾實已

     可藉此知悉名鐘公司因與中銀、天基等公司間之LCM、PCB

     A商品交易所認列之97年3月份、4月份營業收入容有虛增

     之違法，是應認本件「名鐘公司虛增97年3月份、4月份營

     業收入，該營業收入與實際情形不符」之重大消息，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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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7月22日因上開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而公開。被上訴

     人辯稱本件重大消息成立於97年3月24日起至同年5月9日

     等語，即非可採。

   3.周健生指示陳信銘於97年4月21日及4月30日以陳束燕兆豐

     證券板橋分公司帳戶（帳號：26031）賣出名鐘公司股票

     計180仟股，另於97年4月30日以高秀川兆豐證券板橋分公

     司帳戶（帳號：48802）賣出名鐘公司股票計324仟股（如

     附表8所載）；以及江秀玲以其本人所使用之元富證券之

     證券帳戶（帳號：362085）於97年4月17日、18日、21日

     、24日及25日賣出名鐘公司股票共計642仟股（如附表9）

     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股票交易明細表可稽（原審

     卷2第88、89頁，新北地檢署97年度偵字第21525號卷1第2

     8頁背面、29頁背面）。周健生於附表8所示股票交易時擔

     任名鐘公司總經理，江秀玲於附表9所示股票交易時，為

     名鐘公司訂單處理中心經理，其等因職務知悉此虛增營業

     額方式製作不實財務報表之重大消息，已如前述。而依前

     開認定，黃懷箴最早製作原始銷貨單之日期為97年3月24

     日，是本件重大消息最早係於97年3月24日成立，並於97

     年7月22日公開，是揆諸上開規定，周健生以高秀川、陳

     束燕之帳戶所為如附表8所示名鐘公司股票之買賣，江秀

     玲以自己帳戶，所為如附表9所示名鐘公司股票之買賣，

     因在知悉上開重大消息後，該重大消息公開前所為，自均

     屬證交法所禁止之內線交易。

 (四)上訴人得請求之損害賠償數額為若干？

   1.按修正前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規定「下列各款之人，

     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

     消息未公開或公開後十二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

     證券，買入或賣出：一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

     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

     然人。…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第

     2項規定「違反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

     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

     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

     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

     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周健生

     於附表8所示股票交易時擔任名鐘公司總經理，江秀玲於

     附表9所示股票交易時，為名鐘公司訂單處理中心經理，

     均為因職務知悉此虛增營業額方式製作不實財務報表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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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消息，於此重大消息於97年7月22日公開前，周健生於9

     7年4月21日、同年月30日分別以高秀川、陳束燕之帳戶所

     為如附表8所示名鐘公司股票之交易，江秀玲於97年4月17

     、18、21、24、25日以自己帳戶，所為如附表9所示名鐘

     公司股票之買賣，均係在知悉上開重大消息後，該重大消

     息公開前所為，均屬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所禁止之內

     線交易，而被上訴人因此內線交易之行為，亦經本院103

     年度重金上更(一)字第2號刑事判決判決周健生處有期徒刑

     1年8月，江秀玲處有期徒刑1年8月，有上開刑事判決影本

     可稽（本院卷第187至210頁）。附表1所載29名投資人於9

     7年4月30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與周健生為相反買賣；如

     附表2所載67名投資人於97年4月17日、4月18日、4月24日

     、4月25日等4個交易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與江秀玲為相

     反買賣；另如附表3所載39名投資人於97年4月21日交易日

     買入名鐘公司股票，與被上訴人為相反買賣，並均授與訴

     訟實施權予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

     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2項規定，應對上開期日為其為相反

     買賣之投資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即為可取。

   2.查本件重大消息係於97年7月22日上午8時51分公開，名鐘

     公司之股票含公開消息該日在內之連續10個交易日，即7

     月22日至8月5日之收盤價分別為5.31、4.94、4.92、4.88

     、4.54、4.7、4.55、4.25、3.96、3.69，有股價查詢資

     料可稽（本院卷第227、228頁），收盤均價則為4.574（5

     .31＋4.94＋4.92＋4.88＋4.54＋4.70＋4.55＋4.25＋3.9

     6＋3.69/10= 4.574）。附表1所載29位授與權人於97年4

     月30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股數、單價，如上訴人原審102

     年3月11日民事陳報狀求償明細表（原審卷3第185頁）所

     示；附表附表2所載67位授與權人於97年4月17日、4月18

     日、4月24日、4月25日等4個交易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股

     數、單價，如上訴人上開民事陳報狀求償明細表（原審卷

     3第187、188頁）；另附表3所載39位授與權人於97年4月2

     1日交易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股數、單價，如上訴人上開

     民事陳報狀求償明細表（原審卷3第190、191頁），並有

     各該分帳戶歷史交易查詢報表可稽（附民卷）。則依證交

     法第157條之1第2項規定，以重大消息公開後10營業日收

     盤平均價4.574元，與各該授與權人買入股票單價之差額

     ，乘以買入之股數，周健生應賠償附表1所載29位授與權

     人損害賠償之數額如附表10原求償金額所示，江秀玲應賠

     償附表2所載67位授與權人損害賠償之數額如附表11原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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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償金額欄所示，被上訴人應賠償附表3所載39位授與權人

     損害賠償之數額如附表12原求償金額欄所示。

   3.被上訴人雖辯稱名鐘公司曾於98年進行減資並轉換持股，

     上訴人所列授與權人憑以計算損害賠償金額之股數，即因

     減資有所變動，所列損害賠償金額，自屬有誤；上訴人未

     證明授與權人確有損失，且影響股票市場價格之因素甚多

     ，自應將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應以投

     資人購買股票價格減去該股票公平價格之差額，作為賠償

     金額，始為合理，單純以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2項規定以

     不實訊息揭露後10個營業日收盤價為真實價格，實難謂當

     。末各該投資人如看到97年第1季財務報表上記載名鐘公

     司虧損仍買進股票，對損害之發生即屬與有過失，又名鐘

     公司爆發財報疑灌水消息後，至各該授與權人起訴之日，

     市場上已經過相當期間反應此重要訊息，授與權人卻仍未

     即時處分出脫持股，對損害之擴大仍屬與有過失等語。但

     查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2項之立法目的，乃為避免計算內

     線交易行為人賠償範圍之困擾所致，故前揭規定即係以人

     為之擬制方式，計算內線交易行為人之賠償金額，亦即因

     此免除投資人就其所受損害程度與賠償金額之舉證責任。

     再名鐘公司係於97年10月17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輸入

     經該公司更正後之包括上開97年3月份、4月份在內之該公

     司97年3月至7月營收數字，已如前述，是投資人於斯時始

     獲正確之資訊，自難謂分別於97年4月17、18、21、24、

     25、30日購買名鐘公司股票之授與權人於斯時購買名鐘公

     司股票，對損害之發生有何過失。末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

     1項禁止內線交易之規範目的，在防止發行股票公司內部

     人憑藉其特殊地位而獲悉有重大影響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

     時，於該消息未公開或公開後12小時內買賣股票，造成一

     般投資大眾不可預期之交易風險，以維護市場交易之公平

     ，並保護善意投資人，法律並未課以投資人須以一定期間

     出售股票之義務，亦不因未及時出售股票即減輕對其之保

     障，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未證明損害、損害賠償額計算有

     誤，及授與權人與有過失，應減免賠償責任等語，並無可

     採。又江秀玲辯稱所賣出之數量亦僅屬少量，情節輕微，

     請求減輕賠償金額等語，然江秀玲內線交易名鐘公司股票

     共642仟股，以訴訟編號6授與權人許萬銓97年4月18日以

     每股18.9元買入名鐘公司之單價計算（附民卷1第89頁）

     ，上開股票賣出金額已達1,200餘萬元，遑論訴訟編號5吳

     松池於97年4月24日係以每股22.65元買入（附民卷1第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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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江秀玲辯稱其賣出數少量，情節輕微，請求減輕賠

     償金額等語，亦無可採。

   4.被上訴人復辯稱上訴人於另件新北地院98年度金字第1號

     起訴部分，大部分已達成和解，二訴訟中關於同一授與上

     訴人訴訟實施權之投資人，所受損害已獲得填補，應於本

     件賠償金額中扣除等語。經查：

     (1)上訴人前經買受名鐘公司股票、公司債之投資人共計15

       1人（包含本件部分授與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以被

       上訴人就名鐘公司97年3月、4月公告之每月公司營收資

       訊，及公告申報之公司97年第1季財務報告，因有提前

       認列銷貨收入涉及虛偽不實等事實，依據證交法第20條

       、第20條之1、及民法第184條等規定，訴請被上訴人應

       與名鐘公司、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等共計20人負損害

       賠償責任，經新北地院98年度金字第1號判決名鐘公司

       、周健生、陳祖慶、江秀玲、黃懷箴應負賠償責任，並

       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對於上開民事判決不服提起

       上訴，於本院102年度金上字第2號審理時，該民事事件

       之同案被告名鐘公司等以4,028萬6,700元、陳祖慶以28

       5萬元、周健生以320萬元、江秀玲以260萬元與上訴人

       達成和解，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查證屬實。

     (2)另件損害賠事件雖係上訴人由自97年4月11日名鐘公司

       公告不實97年3月營業收入起，至97年7月21日爆發財報

       灌水消息日止，受不實財報誤導而善意買進名鐘公司有

       價證券投資人授與訴訟實施權，起訴請求名鐘公司、被

       上訴人及其他同案被告賠償財報不實之損害，與本件被

       上訴人於97年4月17、18、21、24、25、30日內線交易

       名鐘公司股票，造成與被上訴人為相反買賣之善意投資

       人即本案授與權人受有損害，雖非同一事件。然被上訴

       人製作不實財務，嗣內線交易名鐘公司股票，致投資人

       受有損害，則授與權人因內線交易所受損害，於財報不

       實之求償事件已因與被上訴人和解而獲得部分填補，即

       應扣除之。

     (3)附表1訴訟編號022董怡孜、039吳正修、044張建發、07

       3張詠偉、076翁再福、098李宗厚、111簡秀瑜，附表2

       訴訟編號12趙阿品、17章萬安、32吳素貞、38洪月星、

       39吳正修、46李思儀、53鄭漢財、58陳林素芬、63魏秀

       如、65林芃均、75李愛真、78謝素貞、87陳美惠、88黃

       進福、96鄭帛旻，附表3訴訟編號004戴威、028黃淑楣

       、034蔡錦芬、048傅茹君、049葉嬌蘭、062莊正武、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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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魏秀如均授與訴訟實施權予上訴人，提起另件損害賠

       償之訴。上訴人就新北地院98年度金字第1號（下簡稱

       金字第1號）判決之賠償金額並不爭執，惟對駁回對勤

       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之請求部分，聲明不服，

       於本院102年度金上字第2號（下簡稱金上字第2號）損

       害賠償事件，聲明為「被上訴人等應與原審被告安鈦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名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健生、陳祖慶、江秀玲、陳昌福、陳錦宏連帶給付原

       審附表所示之訴訟實施授與權人，如該附表賠償金額欄

       所載之金額…」（金上字第2號卷1第40頁），嗣於因與

       被告名鐘公司等以4,028萬6,700元、陳祖慶以285萬元

       、周健生以320萬元、江秀玲以260萬元達成和解，分別

       以102年4月23日民事減縮上訴聲明暨上訴理由狀、102

       年12月13日民事減縮上訴聲明狀、103年2月7日民減縮

       上訴聲明狀減縮上訴聲明（金上字第2號卷1第163至173

       頁、卷2第59至62、89至92頁），是金字第1號判決附表

       賠償金額欄之金額，與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和解後所為聲

       明之差額，與本件內線交易相關者，應於本件得求償金

       額扣除之，茲分敘如下：

       附表1訴訟編號022董怡孜於本件向周健生求償44萬0,

         65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38萬3,463元，與被上

         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3萬0,622元（金上字第2

         號卷2第90頁），即減縮35萬2,841元（383463－3062

         2＝352841）。又董怡孜係在97年4月30日買入名鐘公

         司股票25仟股（附民卷2第39頁、金字第1號卷1第83

         頁），上開因和解而減縮之金額應全數於本件扣除，

         周健生依附表1應賠償董怡孜之金額為8萬7,809元（4

         40650－352841=87809）。

       附表1、附表2訴訟編號039吳正修於本件分別向周健

         生求償17萬7,760元、向江秀玲求償17萬2,760元，另

         件判決賠償金額為27萬6,875元，與被上訴人和解後

         減縮求償金額為2萬2,110元（金上字第2號卷2第90頁

         背面），即減縮25萬4,765元（276875－22110＝2547

         65）。又吳正修係在97年4月25日、30日分別買入名

         鐘公司股票10仟股（附民卷2第47頁、卷1第266頁、

         金字第1號卷1第147頁），上開因和解而減縮之金額

         應全數於本件扣除，依求償金額比例計算，減縮金額

         分配清償97年4月25日12萬5,565元、30日12萬9,200

         元之損害（254765&#215;172760&#247;（172760＋17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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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65，254765&#215;177760&#247;（172760＋177760）＝12

         9200，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是周健生依附表

         1應賠償吳正修之金額為4萬8,560元（177760－12920

         0＝48560），江秀玲依附表2應賠償吳正修之金額為4

         萬7,195元（172760－125565＝47195）。

       附表1訴訟編號044張建發於本件向周健生求償14萬1,

         808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35萬1,520元，與被上

         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2萬8,071元（金上字第2

         號卷2第90頁背面），即減縮32萬3,449元（351520－

         28071＝323449）。又張建發除在97年4月30日買入名

         鐘公司股票8仟股（附民卷2第53頁），另於97年5月1

         2日買入8仟股、6月25日買入16仟股，總計32仟股（

         金字第1號卷1第158頁），以減縮金額32萬3,449元，

         與其於該件主張97年4月30日購入成本價17萬8,400元

         ，與購入32仟股總成本價50萬4,800元（金字第1號卷

         1第158頁）比例計算之，則與97年4月30日周健生內

         線交易有關之和解金額為11萬4,309元（323449&#215;178

         400&#247;504800＝114309），扣除後，周健生依附表1應

         賠償張建發之金額為2萬7,499元（141808－114309=2

         7499）。

       附表1訴訟編號073張詠偉於本件向周健生求償8萬8,4

         3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36萬0,081元，與被上

         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2萬8,754元（金上字第2

         號卷2第91頁背面），即減縮33萬1,327元（360081－

         28754＝331327）。又張詠偉除在97年4月30日買入名

         鐘公司股票5仟股（附民卷2第67頁），另於97年4月2

         9日買入5仟股、5月6日買入2仟股、5月15日買入3仟

         股、5月21日買入2仟股、6月6日買入5仟股，總計22

         仟股（金字第1號卷1第408至410頁），以減縮金額33

         萬1,327元，與其於該件主張97年4月30日購入成本價

         11萬1,300元，與購入22仟股總成本價44萬8,600元（

         金字第1號卷1第408、409頁）比例計算之，則與97年

         4月30日周健生內線交易有關之和解金額為8萬2,204

         元（331327&#215;111300&#247;448600＝82204），扣除後，

         周健生依附表1應賠償張詠偉之金額為6,226元（8843

         0－82204=6226）。

       附表1訴訟編號076翁再福於本件向周健生求償17萬5,

         26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25萬8,150元，與被上

         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2萬0,615元（金上字第2

Page 29 of 39



         號卷2第91頁背面），即解減縮23萬7,535元（258150

         －20615＝237535）。又翁再福除在97年4月30日買入

         名鐘公司股票10仟股（附民卷2第69頁），另於97年4

         月29日買入5仟股（金字第1號卷1第383頁），以減縮

         金額23萬7,535元，與其於該件主張97年4月30日購入

         成本價22萬1,000元，與購入15仟股總成本價32萬8,5

         00元（金字第1號卷1第383頁），比例計算之，則與9

         7年4月30日周健生內線交易有關之和解金額為15萬9,

         803元（237535&#215;221000&#247;328500＝159803），扣除

         後，周健生依附表1應賠償翁再福之金額為1萬5,457

         元（175260－159803=15457）。

       附表1訴訟編號098李宗厚於本件向周健生求償114萬9

         ,44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25萬3,500元，與被

         上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2萬0,243元（金上字第

         2號卷2第91頁），即減縮23萬3,257元（253500－202

         43＝233257）。又李宗厚在97年4月30日買入名鐘公

         司股票65仟股（附民卷2第79頁），惟其於另件僅主

         張97年4月30日買入名鐘股票15仟股部分（金字第1號

         卷1第319頁），是上開因和解而減縮之金額應全數於

         本件扣除，周健依附表1應賠償李宗厚之金額為91萬6

         ,183元（0000000－233257=916183）。

       附表1訴訟編號111簡秀瑜於本件向周健生求償89萬3,

         30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356萬2,774元，與被

         上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28萬4,505元（金上字

         第2號卷2第92頁），即減縮327萬8,269元（0000000

         －284505＝0000000）。又簡秀瑜除在97年4月30日買

         入名鐘公司股票50仟股、97年4月25日買入2仟股（附

         民卷2第250、251頁），另在97年4月29日、5月6日、

         5月9日、6月9日、6月17日、6月20日、6月23日買入

         名鐘公司股票，總計235仟股，惟其於另件未就4月25

         日買入股票部分求償（金字第1號卷3第46頁），以減

         縮金額327萬8,269元，與簡秀瑜於該件主張97年4月3

         0日購入成本價112萬2,000元，與購入235仟股總成本

         價446萬7,800元（金字第1號卷3第46頁），比例計算

         之，則與97年4月30日周健生內線交易有關之和解金

         額為82萬3,273元（0000000&#215;0000000&#247;0000000＝82

         3273），扣除後，周健生依附表1應賠償簡秀瑜之金

         額為7萬0,027元（893300－823273=70027）。

       附表2訴訟編號12趙阿品於本件向江秀玲求償3萬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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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10萬7,593元，與被上訴

         人和解後減縮求償為8,592元（金上字第2號卷2第90

         頁），即減縮9萬9,001元（107593－8592＝99001）

         ，又趙阿品除在97年4月25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2仟股

         （附民卷1第246頁、金字第1號卷1第30頁），另於97

         年4月22日、7月8日分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6仟股、3

         仟股，總計11仟股（金字第1號卷1第30頁），以減縮

         金額9萬9,001元，與其於該件主張97年4月25日購入

         成本價4萬2,500元，與購入11仟股總成本價19萬4,12

         0元（金字第1號卷1第30頁），比例計算之，則與97

         年4月25日江秀玲內線交易有關之和解金額為2萬1,67

         5元（99001&#215;42500&#247;194120＝21675），扣除後，江

         秀玲附表2應賠償趙阿品之金額為1萬1,677元（33352

         －21675=11677）。

       附表2訴訟編號17章萬安於本件向江秀玲求償6萬5,35

         4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20萬7,217元，與被上訴

         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1萬6,547元（金上字第2號

         卷2第90頁），即減縮19萬0,670元（207217－16547

         ＝190670），又章萬安除在97年4月25日買入名鐘公

         司股票4仟股（附民卷1第248頁、金字第1號卷1第57

         至59頁），另於97年5月2日、5月16日、6月4日、6月

         9日、6月11日、6月12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總計16

         仟股，以減縮金額19萬0,670元，與章萬安於該件主

         張97年4月25日購入成本價8萬3,650元，與購入16仟

         股總成本價29萬6,050元（金字第1號卷1第58頁背面

         ），比例計算之，則與97年4月25日江秀玲內線交易

         有關之和解金額為5萬3,874元（190670&#215;83650&#247;296

         050＝53874），扣除後，江秀玲附表2應賠償章萬安

         之金額為1萬1,480元（65354－53874=11480）。

       附表2訴訟編號32吳素貞於本件向江秀玲求償17萬4,2

         6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34萬6,580元，與被上

         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2萬7,676元（金上字第2

         號卷2第90頁），即減縮31萬8,904元（346580－2767

         6＝318904），又吳素貞除在97年4月25日買入名鐘公

         司股票10仟股（附民卷1第260頁、金字第1號卷1第11

         6頁），另於97年5月6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10仟股，

         以減縮金額31萬8,904元，與其於該件主張97年4月25

         日購入成本價22萬元，與購入20仟股總成本價42萬0,

         500元（金字第1號卷1第116頁），比例計算之，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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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4月25日江秀玲內線交易有關之和解金額為16萬6

         ,846元（318904&#215;220000&#247;420500＝166846），扣除

         後，江秀玲附表2應賠償吳素貞之金額為7,414元（17

         4260－166846=7414）。

       附表2訴訟編號38洪月星於本件向江秀玲求償8萬6,63

         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8萬3,393元，與被上訴

         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6,659元（金上字第2號卷2

         第90頁背面），即減縮7萬6,734元（83393－6659＝7

         6734），又洪月星在97年4月25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

         5仟股（附民卷1第264頁、金字第1號卷1第161頁），

         上開因和解而減縮之金額應全數於本件扣除，江秀玲

         依附表1應賠償洪月星之金額為9,896元（86630－767

         34 =9896）。

       附表2訴訟編號46李思儀於本件向江秀玲求償1萬6,07

         6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1萬6,954元，與被上訴

         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1,354元（金上字第2號卷2

         第92頁），即減縮1萬5,600元（16954－1354＝15600

         ），又李思儀在97年4月25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1仟股

         （附民卷1第270頁、金字第1號卷1第501頁），上開

         因和解而減縮之金額應全數於本件扣除，江秀玲依附

         表1應賠償李思儀之金額為476元（16076－15600=476

         ）。

       附表2訴訟編號53鄭漢財於本件向江秀玲求償82萬1,3

         0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171萬2,486元，與被上

         訴人和解減縮求償金額為13萬6,752元（金上字第2號

         卷2第90頁背面），即減縮157萬5,734元（0000000－

         136752＝0000000），又鄭漢財除在97年4月25日買入

         名鐘公司股票50仟股（附民卷1第272頁、金字第1號

         卷1第226頁），另於97年4月22日、5月16日分別買入

         名鐘公司股票50仟股、10仟股，總計110仟股，以減

         縮金額157萬5,734元，與其於該件主張97年4月25日

         購入成本價105萬5,000元，與購入110仟股總成本價2

         30萬5,500元（金字第1號卷1第226頁），比例計算之

         ，則與97年4月25日江秀玲內線交易有關之和解金額

         為72萬1,058元（0000000&#215;0000000&#247;0000000＝7210

         58），扣除後，江秀玲附表2應賠償鄭漢財之金額為1

         0萬0,242元（821300－721058=100242）。

       附表2訴訟編號58陳林素芬於本件向江秀玲求償11萬

         7,332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58萬0,385元，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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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4萬6,347元（金上字第

         2號卷2第91頁背面），即減縮53萬4,038元（580385

         －46347＝534038），又陳林素芬除在97年4月25日買

         入名鐘公司股票7仟股（附民卷1第276頁、金字第1號

         卷1第433、434頁），另於97年4月28日、4月29日、5

         月2日、5月5日、5月6日、6月5日、6月9日、6月10日

         、6月12日、6月30日、7月2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總

         計57仟股，以減縮金額53萬4,038元，與陳林素芬於

         該件主張97年4月25日購入成本價14萬9,350元，與購

         入57仟股總成本價97萬6,350元（金字第1號卷1第434

         頁背面），比例計算之，則與97年4月25日江秀玲內

         線交易有關之和解金額為8萬1,691元（534038&#215;1493

         50&#247;976350＝81691），扣除後，江秀玲附表2應賠償

         陳林素芬之金額為3萬5,641元（117332－81691=3564

         1）。

       附表2、附表3訴訟編號63魏秀如於本件分別向江秀玲

         求償5萬4,304元、向被上訴人求償65萬5,566元，另

         件判決賠償金額為156萬4,374元，與被上訴人和解後

         減縮求償金額為12萬4,924元（金上字第2號卷2第91

         頁背面），即減縮143萬9,450元（0000000－124924

         ＝0000000）。又魏秀如除在97年4月17日、18日分別

         買入名鐘公司股票2仟股、4月21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

         41仟股外（附民卷2第111、203頁、金字第1號卷1第4

         58頁），另於97年4月11日、4月15日、4月16日、5月

         5日、5月6日、5月21日、5月27日、5月30日、6月6日

         、6月9日、6月10日、6月11日、6月12日、6月18日、

         6月19日、6月27日、7月14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總

         計115仟股。以減縮金額143萬9,450元，與魏秀如於

         該件主張97年4月17日、18日購入成本價3萬4,000元

         、3萬8,600元，4月21日購成本價84萬3,100元之總和

         91萬5,700元，與購入115仟股總成本價209萬6,340元

         （金字第1號卷1第461頁背面），比例計算之，則與

         內線交易有關之和解金額為62萬8,765元（0000000&#215;

         915700&#247;0000000＝628765）。再依求償金額比例計

         算，減縮金額分配清償97年4月17、18日4萬8,100元

         、21日58萬0,665元之損害（628765&#215;54304&#247;（5430

         4＋655566）＝48100，628765&#215;655566&#247;（54304＋6

         55566）＝580665），是江秀玲依附表2應賠償魏秀如

         之金額為6,204元（54304－48100=6204），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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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附表3應賠償魏秀如之金額為7萬4,901元（655566

         －580665＝74901）。

       附表2訴訟編號65林芃均於本件向江秀玲求償5萬1,37

         8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3萬3,530元，與被上訴

         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2,678元（金上字第2號卷2

         第91頁），即減縮3萬0,852元（33530－2678＝30852

         ）。又林芃均係在97年4月24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3仟

         股，惟於另件僅求償2仟股（附民卷1第115頁、金字

         第1號卷1第247頁），是上開因和解而減縮之金額應

         全數於本件扣除，江秀玲依附表2應賠償林芃均之金

         額為2萬0,526元（51378－30852= 20526）。

       附表2訴訟編號75李愛真於本件向江秀玲求償3萬2,15

         2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14萬4,832元，與被上訴

         人和解後減縮為1萬1,566元（金上字第2號卷2第91頁

         背面），即減縮13萬3,266元（144832－11566＝1332

         66），又李愛真除在97年4月25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2

         仟股（附民卷2第4頁、金字第1號卷1第396頁），另

         於97年5月2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總計8仟股，以減

         縮金額13萬3,266元，與其於該件主張97年4月25日購

         入成本價4萬1,300元，與購入8仟股總成本價17萬4,4

         00元（金字第1號卷1第396頁），比例計算之，則與9

         7年4月25日江秀玲內線交易有關和解金額3萬1,559元

         （133266&#215;41300&#247;174400＝31559），扣除後，江秀

         玲依附表2應賠償李愛真之金額為593元（32152－315

         59=593）。

       附表2訴訟編號78謝素貞於本件向江秀玲求償17萬3,2

         6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21萬6,176元，與被上

         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1萬7,263元（金上字第2

         號卷2第91頁），即減縮19萬8,913元（216176－1726

         3＝198913），又謝素貞除在97年4月25日買入名鐘公

         司股票10仟股（附民卷2第8頁、金字第1號卷1第277

         頁），另於97年6月27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總計20

         仟股，以減縮金額19萬8,913元，與其於該件主張97

         年4月25日購入成本價21萬9,000元，與購入20仟股總

         成本價30萬9,900元（金字第1號卷1第277頁），比例

         計算之，則與97年4月25日江秀玲內線交易有關之和

         解金額為14萬0,568元（198913&#215;219000&#247;309900＝1

         40568），扣除後，江秀玲依附表2應賠償謝素貞之金

         額為3萬2,692元（173260－140568=3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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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2訴訟編號87陳美惠於本件向江秀玲求償181萬6,

         01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186萬2,596元，與被

         上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14萬8,739元（金上字

         第2號卷2第91頁背面），即減縮171萬3,857元（0000

         000－148739＝0000000）。又陳美惠係在97年4月24

         日、4月25日分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60仟股、50仟股

         （附民卷1第138頁、卷2第14頁、金字第1號卷1第403

         頁），上開因和解而減縮之金額應全數於本件扣除，

         江秀玲依附表2應賠償陳美惠之金額為10萬2,153元（

         0000000－0000000=102153）。

       附表2訴訟編號88黃進福於本件向江秀玲求償117萬7,

         82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157萬4,600元，與被

         上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12萬5,741元（金上字

         第2號卷2第91頁背面），即減縮144萬8,859元（0000

         000－125741＝0000000），又黃進福除在97年4月24

         日、4月25日分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40仟股、30仟股

         （附民卷1第140頁、卷2第16頁、金字第1號卷1第399

         、400頁），另於97年5月6日、6月4日、6月6日、6月

         11日、6月20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總計130仟股，以

         減縮金額144萬8,859元，與其於該件主張97年4月24

         日買入20仟股之成本價44萬0,500元、4月25日購入成

         本價62萬5,500元，合計106萬6,000元，與購入130仟

         股總成本價222萬5,600元（金字第1號卷1第399、400

         頁），比例計算之，則與江秀玲內線交易有關之和解

         金額為69萬3,963元（0000000&#215;0000000&#247;0000000＝

         693963），扣除後，江秀玲依附表2應賠償黃進福之

         金額為48萬3,857元（0000000－693963 =483857）。

       附表2訴訟編號96鄭帛旻於本件向江秀玲求償16萬2,7

         6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17萬1,540元，與被上

         訴人和解後減縮為1萬3,698元（金上字第2號卷2第91

         頁背面），即減縮15萬7,842元（171540－13698＝15

         7842）。又鄭帛旻係在97年4月25日買入名鐘公司股

         票10仟股（附民卷2第18頁、金字第1號卷1第427頁）

         ，上開因和解而減縮之金額應全數於本件扣除，江秀

         玲依附表2應賠償鄭帛旻之金額為4,918元（162760－

         157842=4918）。

       附表3訴訟編號004戴威於本件向被上訴人求償48萬2,

         28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227萬3,212元，與被

         上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18萬1,529元（金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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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號卷2第90頁背面），即減縮209萬1,683元（0000

         000－181529＝0000000），又戴威除在97年4月21日

         買入名鐘公司股票30仟股（附民卷1第165頁、金字第

         1號卷1第223頁），另於97年5月5日、5月6日、6月4

         日、6月9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總計150仟股，以減

         縮金額209萬1,683元，與其於該件主張97年4月21日

         購入成本價61萬9,500元，與購入150仟股總成本價28

         6萬2,550元（金字第1號卷1第223頁），比例計算之

         ，則與97年4月21日內線交易有關之和解金額為45萬2

         ,672元（0000000&#215;619500&#247;0000000＝452672），扣

         除後，被上訴人依附表3應賠償戴威之金額為2萬9,60

         8元（482280－452672=29608）。

       附表3訴訟編號028黃淑楣於本件向被上訴人求償8萬0

         ,38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8萬1,125元，與被上

         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6,478元（金上字第2號卷

         2第90頁背面），即減縮7萬4,647元（81125－6478＝

         74647）。又黃淑楣係在97年4月21日買入名鐘公司股

         票5仟股（附民卷1第179頁、金字第1號卷1第141頁）

         ，上開因和解而減縮之金額應全數於本件扣除，被上

         訴人依附表3應賠償黃淑楣之金額為5,733元（80380

         －74647=5733）。

       附表3訴訟編號034蔡錦芬於本件向被上訴人求償32萬

         0,02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12萬9,964元，與被

         上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1萬0,378元（金上字第

         2號卷2第60、90頁），即減縮11萬9,586元（129964

         －10378＝119586）。又蔡錦芬係在97年4月21日買入

         名鐘公司股票20仟股，於另件僅求償10仟股（附民卷

         1第185頁、金字第1號卷1第63頁），上開因和解而減

         縮之金額應全數於本件扣除，被上訴人依附表3應賠

         償蔡錦芬之金額為20萬0,434元（320020－119586=20

         0434）。

       附表3訴訟編號048傅茹君於本件向被上訴人求償8萬

         0,38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51萬8,907元，與被

         上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4萬1,438元（金上字第

         2號卷2第90頁背面），即減縮47萬7,469元（518907

         －41438＝477469），又傅茹君除在97年4月21日買入

         名鐘公司股票5仟股（附民卷1第193頁、金字第1號卷

         1第200、201頁），另於97年6月11日、6月12日、6月

         13日、6月16日、6月17日、7月11日、7月14日買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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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公司股票，總計62仟股，以減縮金額47萬7,469元

         ，與其於該件主張97年4月21日購入成本價10萬3,250

         元，與購入62仟股總成本價78萬0,900元（金字第1號

         卷1第200、201頁），比例計算之，則與97年4月21日

         內線交易有關之和解金額為6萬3,131元（477469&#215;10

         3250&#247;780900＝63131），扣除後，被上訴人依附表3

         應賠償傅茹君之金額為1萬7,249元（80380－63131＝

         17249）。

       附表3訴訟編號049葉嬌蘭於本件向被上訴人求償7萬9

         ,63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7萬9,750元，與被上

         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6,369元（金上字第2號卷

         2第90頁背面），即減縮7萬3,381元（79750－6369＝

         73381）。又葉嬌蘭係在97年4月21日買入名鐘公司股

         票5仟股（附民卷1第195頁、金字第1號卷1第138頁）

         ，上開因和解而減縮之金額應全數於本件扣除，被上

         訴人依附表3應賠償葉嬌蘭之金額為6,249元（79630

         －73381 =6249）。

       附表3訴訟編號062莊正武於本件向被上訴人求償48萬

         2,280元，於另件判決賠償金額為51萬2,005元，與被

         上訴人和解後減縮求償金額為4萬0,886元（金上字第

         2號卷2第92頁），即減縮47萬1,119元（512005－408

         86＝471119），又莊正武除在97年4月21日買入名鐘

         公司股票30仟股（附民卷1第201頁、金字第1號卷1第

         484頁），另於97年6月11日買入名鐘公司股票，總計

         33仟股，以減縮金額47萬1,119元，與其於該件主張9

         7年4月21日購入成本價61萬9,500元，與購入33仟股

         總成本價66萬5,250元（金字第1號卷1第484頁），比

         例計算之，則與97年4月21日內線交易有關之和解金

         額為43萬8,720元（471119&#215;619500&#247;665250＝43872

         0），扣除後，被上訴人依附表3應賠償莊正武之金額

         為4萬3,560元（482280－438720＝43560）。

   5.綜上，上訴人主張依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

     周健生給付附表10所示授與權人各如附表10「法院判決金

     額」欄所示之金額，請求江秀玲給付附表11所示授與權人

     各如附表11「法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即為可取。

     又證交法立法之目的在發展國民經濟及保障投資，而證交

     法第157條之1第1項所保護之對象，乃當日善意從事與內

     線交易相反買賣之人，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被上訴人違

     反此證交法之規定，即有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適用。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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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均於如附表12所示日期即97年4月21日內線交易名

     鐘公司股票，均為附表12授與權人造成損害之共同原因，

     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是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附表12所示授與權人各如

     附表12「法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自為可取。末上

     訴人依證交法第157條之1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已屬有

     據，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請求部分，即毋庸再為

     審酌，附此敘明。

七、從而，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7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

   條第1項前段，請求周健生給付附表10所示授與權人各如附

   表10「法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江秀玲給付附表11所

   示授與權人各如附表11「法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被

   上訴人連帶給付附表12所示授與權人各如附表12「法院判決

   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周

   健生自98年9月30日（附民卷2第230頁）、江秀玲自98年10

   月12日（附民卷2第233頁）起，至清償日，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

   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判決，尚有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聲

   明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

   2、3、4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再上訴人未釋明其在判決確定前

   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其主張依證券

   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36條規定，准予免供擔保假執

   行，即乏依據。惟就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聲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各酌

   定相當擔保金，分別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諭知。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核於判

   決結果無何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46

   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4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盧彥如

                             法  官 潘進柳

                             法  官 吳青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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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4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育妃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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